
姓名： 单位（盖章）： 人事编号： 手机：

教师级别 学者称号 职员级别 行政岗位

□教师一级 □院士 □300

□学校正职 □290

□常务副职 □280

□职员三级 □270

□学校副职 □260

□杰出学者且
为教师二级

□240

□教师二级 □230

□杰出学者非
教师二级

□职员四级 □225

□教师三级 □其他专技三级 □正处级 □220

□精英学者非
教师三级、长
聘教授

□215

□教师四级 □其他专技四级 □职员五级 □210

□青年学者非
教师四级

□副处级 □200

□教师五级 □其他专技五级 □职员六级 □195

□教师六级 □其他专技六级 □正科级 □190

□教师七级 □其他专技七级 □185

□教师八级 □其他专技八级 □职员七级 □副科级 □技术工一级 □180

□教师九级 □其他专技九级 □职员八级 □技术工二级 □175

□教师十级 □其他专技十级 □职员九级 □技术工三级 □170

□教师十一级 □其他专技十一级 □职员十级 □技术工四级

□教师十二级 □其他专技十二级 □技术工五级

□教师十三级 □其他专技十三级 □普通工

参加选房批次： □ 第一批：国际校区
□ 第二批：五山校区、橡胶厂房、国际校
区（如有可租配房源）

华南理工大学教职工申请租配公有住房计分表

       基础分填表说明：
       1.每位填表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按表格中各系列等级就高填报，未经学校批准，擅自在参加外单
位评审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，本次评分不予认可。
      2. 申请人的基础分得分最终由人事处审核认定，申请人不需提供佐证资料。如有疑问请致电人
事处：87110260，谢老师,或资产管理处87110325,朱老师。

教学 科研系列岗位等级 管理系列岗位等级

分数分类 工勤系列等级

非教学科研专业
技术人员岗位等
级（工程、实验、图
书、卫生、出版、中
小幼教师等）

□165

基
础
分



校龄附加分 分

校内未租住
公有住房

□10

双职工附加分 □10

子女附加分 □10

存量房住户 □5

审核附加分 审核总分

□2010年5月31日前已居住在我校已房改楼栋中的未房改住户，且符合
此次租配资格。

注：
       1.请如实填写积分表内容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，如有弄虚作假，将取消租配资格并按学校相关
规定严肃处理；
       2.本表格使用A4纸双面打印，表格填写完毕后，先交由申请人所在二级单位盖章后再递交至各
个校区资料递交地点。

基础分得分+附加分 =                  分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

□申请人的配偶也符合租配资格，且申请加分。

双职工配偶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人事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□截止到2023年5月31日，子女未满15周岁。

附
加
分

本人承诺：
      1、本人如实填写个人信息；
      2、本人符合申请资格，无违反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
暂行规定》《华南理工大学教职工处分规定（2014 年修订）》《华南理工大学教师师德失
范行为负面清单及处理办法》《华南理工大学公有住房管理办法（2023年修订）》行为。
      3、本人已认真阅读《华南理工大学公有住房管理办法（2023年修订）》全部内容，本
人知晓并承诺遵守该办法相关规定。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

 附加分填表说明：
       1.校龄附加分：截止到2023年5月31日，由华南理工大学聘用工作每满一年计1分。博士后期间
不计算分数，2+3辅导员读研期间不计算分数。得分由申请人填写，最终由人事处核算。
       2.“校内未租住过公有住房”指申请人及配偶在三个校区内都不曾租住过公有住房。2022年5月31
日以前主动退出学校公有住房的教职工可加分。
       3.“双职工附加分”：指申请人的配偶也满足申请资格。注：选择加双职工分的申请人如选择“公
产租金”，则需夫妻双方均放弃住房货币补贴。
       4.“子女附加分”：加此项分数需提供子女出生证或户口本复印件，无证明材料不能加分，未生育
子女不能加分。
       5. 申请人的附加分得分由资产处、广州国际校区综合事务办公室、人事处审核认定，除子女分
需提供佐证材料外其他得分不需提供佐证材料。如有疑问请致电资产管理处咨询：87110322，游老
师。

自填总分

审核基础分

进入华南理工大学工作开始每年计1分（组织委派除外）。

进校时间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。

□申请人及配偶在校内（包括五山、大学城、国际校区校区）没有租住
过公有住房。含2022年5月31日以前主动退房的教职工。


